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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这一曾被称为破解养老
难题的大招，却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意外
遇冷。

2014年7月1日，我国开始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试点“以房养
老”。至今年 6 月 30 日，两年试点将到
期。

上海保监局副局长李峰近日在“上
海论坛”上透露，截至5月20日，全国参
与“以房养老”的共78人59户，办完所有
流程的是47人38户。这一数字在60岁
人口已达到 2.16 亿（截至 2015 年）的人
口大国，可谓沧海一粟。

一个在海外已成熟、政府也力推的
保险产品，为何在我国遇冷？

伦理道德风险：
“以房养老”不符合传统

2015年3月25日，幸福人寿首款“以
房养老”项目，即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产品获批上市。

所谓“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就是拥
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
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
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
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而
在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
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
老保险相关费用。

截至今年5月20日，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四地共计59户、78位老人参与“以
房养老”。参与的老人每月从幸福人寿拿
到的养老金从3000元到1万多元不等。

在幸福人寿的产品定位中，“以房养
老”主要是针对无子女老人和失独老人。
这样的定位标准，也凸显出老年人住房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在中国面临的首要尴尬
——对社会观念和传统伦理的挑战。

“中国是反哺式的养老方式，养儿防
老，老人的房子由儿女继承也是天经地义
的，要打破这个伦理观念很难。”中国社科
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坦言。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研究中心教
授胡继晔分析说，和欧美国家住房反向
抵押贷款目标之一是解决老年贫困化不
同，中国解决老年贫困化的主体还是政
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未来还需要大力发展雇主和雇员共同缴
费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
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只能为少数人的
补充养老锦上添花，不可能也不应该成
为养老保险的主体。

市场风险：
房价难预测影响积极性

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推进过
程中，“房价”是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市场上，“以房养老”
的供需双方都觉得，参与其中不划算。

82岁的北京老人钱芬，即使儿女都
在国外，她依旧表示不考虑“以房养老”，
原因是“就算我活到 90 岁，保险公司最
多给我们几十万元，但那时候一套房子

可能就值几百万元了”。
为了解决房地产价格波动给参与

“以房养老”的老人带来的影响，保监会
要求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抵押房屋增值采
取两种处理方式，即试点产品分为参与
型和非参与型。参与型产品是指保险公
司可参与分享房屋增值收益；非参与型
产品则指保险公司不参与分享房屋增值
收益，抵押房屋价值增长全部归属于保
险受益人。

一位不愿具名的保险行业的业内人
士坦言，“老百姓可能想的是涨价问题，
我们则需要考虑房价贬值。我国目前房
价的绝对值已经很高，在国家宏观调控、
限购等房地产政策下，未来房价继续上
涨的预期越来越大打折扣。”

法律风险：
抵押房产价值或难实现

不过，即使是非参与型产品，仍面临
法律方面的风险。

保监会关于“以房养老”的 53 号文
件中虽然没有提及贷款人子女的继承权
问题，但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中提出，参与贷款的老年人过世后，其房
产处置所得在偿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
老保险相关费用后，剩余部分依然归法
定继承人所有；如果房产处置所得不足
以偿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保险相关
费用，保险公司将承担房价不足的风险，
不再向老年人的家属追偿。

对此，胡继晔表示，在业务开展之
初，保险公司为了扩大客户基础可以采
取这样的措施，但其面临的法律风险不
容忽视。

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其中第六条规
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
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
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第七条规定：
业主抵押自己所有房屋，如果该套房产

是属于业主的惟一可以居住房产，而且
也有充分证据可证明这一点的时候，那
么即使抵押权人向业主追讨欠款，法院
也不能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一旦老年人与保险公司签署反向
抵押贷款合同，在老年人病重时，有子女
入住该抵押房屋，并且声称是‘惟一住
房’，未来即使老人去世，保险公司也很
难将其子女驱离，届时保险公司将无法
实现房产价值。”胡继晔说。

政策风险：
70年产权问题如何解决

住房70年产权也被视为障碍之一。
“‘到期’的房子肯定养不了老。”北

京市民赵凯以“西城的学区房”举例说，
“建造时间在 1970 年左右，到现在已经
46年了，还有24年‘到期’。我要活到90
岁，怎么办”？

不过，问题并非仅此而已。上述不
愿具名的保险业内人士的担忧更加“现
实”：“就算还有几年的使用年限，保险公
司依靠剩下的使用年限几乎无法补偿已
支付的养老金成本，一方面所能承受的
给付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所面临的政策
风险也较大。”

根据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
地使用权续期必须重新获得政府批准，
可能要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否则土地
使用权及其附着的建筑物，都将被政府
无偿收回，“这是保险业开展此项业务关
注的焦点。”上述人士说道。

在胡继晔看来，基于这些风险因素，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几十年的住房反向抵
押贷款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以房养
老”只是“小众产品”，“总体而言，政府
部门应当发展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解
决养老问题中的战略性作用，制定更加
完善的规则，以风险防范为出发点，引
导中国刚刚兴起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健康发展”。

（据《法制日报》）

道德、法律、政策、市场四大风险并存

“以房养老”试点两年
应者寥寥 近年来，湖南省许多早期交付使用的

商品房已经进入维修保养的集中期，急需
启用维修资金。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申
请手续繁琐、周期长、审批部门多等原因，
绝大部分的维修资金都存在“交钱容易用
钱难”的问题。

湖南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南
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分为商品房和售后公
房两类。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商品房专
项维修资金累计归集总额达到329.1亿元，
累计使用约 7.8 亿元，使用率为 2.37%；各
市州商品房专项维修资金近3年年均增值
率徘徊在2%至3%区间。售后公房维修资
金使用率也相当低，大部分市州没有提取
或提取金额很少。

为了促进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四难”问
题逐步解决，湖南省住建厅表示，计划在7
月底前，联合省财政厅下发《湖南省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全省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同时，针对需要地方立法
解决的条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争取纳入

《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据红网）

300亿房屋维修金
使用率仅2%

我省 8月前或出台政策

受到住宅库存高企的影响，政府有意
放缓推地节奏的例子并不鲜见。长沙房地
产市场成交逐步复苏，是否能带动长沙土
地市场的复苏？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和望城区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显
示，截至6月3日，6月长沙内六区共有9宗
土地挂牌截止，较5月多1宗，但起始总价
为9.63亿元，环比微降0.04%，工业用地仍
在“唱主角”。

在6月挂牌截止的9宗土地中，芙蓉区
1 宗，岳麓区4 宗，望城区4 宗。最令人期
待的1宗土地是［2016］长土网022号地块，
该地块是当月唯一一宗出让的商业用地，
起始价高达8.20亿元。

位于岳麓区岳麓科技产业园翰林路以
西、紫薇路以南的［2016］长土网 019 号地
块，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为
12641.32 平方米（18.962 亩），出让年限为
50 年，起始价 720 万元。该地块容积率≤
2.6，建筑密度≤40%，绿地率≥10%，建筑限
高80米。

土地市场一向被视为未来楼市的晴雨
表，底价成交却成为了长沙土地市场的新
常态。不过，4月21日上午，位于梅溪湖的
［2016］长土网013号地块，经过了46轮的
精彩角逐，溢价率达 45.5%。有关专家认
为，一系列新政将进一步巩固长沙楼市复
苏的进程，若商品房销售量能进一步稳步
回升，销售回款明显增加，房企资金状况有
所改善，势必将带动土地市场的复苏，房企
抢地大战也将重现市场。 （据红网）

6月长沙9宗地

挂牌总价9.63亿

工业用地仍“唱主角”


